
保安局社區隔離設施內務管理助理招聘廣告  

 

薪酬  

月薪 31,000 元  

 

合約期  

  2 個月，自 2022 年 3 月至 5 月；其後可按月續期  

 

工作時數  

  每周 48小時，平均每個工作日 9.6 小時（5天工作周）或每個工作日

8 小時（6 天工作周）（包括每個工作日給予一小時用膳時間，以及

每七天給予一個休息日）；  

  須不定時工作，以便為社區隔離設施提供全天候服務；每班工作時間

將由政府按照運作需要指派。  

 

工作地點  

政府指定的社區隔離設施，包括：  

  特建的社區隔離設施；  

  公共屋邨；以及  

  酒店。  

 

主要職責  

主要職責為：  

(a)  透過在前檯操作電腦系統，就在社區隔離設施暫住的檢疫人士的入住

及離開事宜執行相關職務；  

(b)  就落實入住及離開程序與相關單位溝通和協調；  

(c)  處理檢疫人士於入住及離開程序期間以及其在社區隔離設施暫住期間

所提出的要求；以及  

(d)  就社區隔離設施的內務管理和行政，執行主管指派的其他職務。  

 



入職條件  

申請人必須：  

(a)  已完成中五或同等程度教育；  

(b)  有最少兩年旅遊業工作經驗，或持有獲香港相關體育總會認可的有效

教練/導師証書或同等資格；  

(c)  對互聯網、電郵和一般商業軟件應用（例如：MS Word 和 Excel）有

基本認識；  

(d)  具備基本的英文和粵語書寫及口語能力，以及基本的溝通及人際技巧；  

(e)  已接種最少兩劑新冠肺炎疫苗；  

(f)  沒有刑事記錄；  

(g)  在收到通知 1 個日曆日後即能報到上任（通知可能在 2022 年 3 月發

出）。  

 

工作要求  

申請人必須：  

(a)  勤奮盡責，遵從指示；  

(b)  全天候輪班工作，並於周末和公眾假期工作；  

(c)  穿著由政府提供的全套個人防護裝備（包括面罩、口罩、保護袍、保

護帽及手套）在社區隔離設施工作，期間須接觸新冠肺炎測試呈陽性

的人士；  

(d)  每天上班前使用由政府提供的快速抗原測試套裝對新冠肺炎進行自我

檢測，並僅於獲得陰性結果後方報到上班；以及  

(e)  在入職時簽署一份聲明，表明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

職守和對香港特區政府負責。  

 

聘用條款  

受聘人會按非公務員合約條款聘用，為期 2 個月，並預期於 2022 年 3 月

期間到任。  

 

 



附帶福利  

假期  

  受聘人會享有公眾假期及疾病津貼；  

  若合約期少於 12 個月，則有薪年假會在持續受聘 12 個月可獲 12 天

有薪年假的基礎上按比例計算（即受聘 2 個月可獲 2天有薪假期）。  

 

申請手續  

表格  

  完成可從保安局網站（ https://www.sb.gov.hk/chi/news/index.html）

取得的指定申請表格。  

遞交  

  截止時限：2022 年 3 月 3 日下午 4 時  

  已填妥的申請表格須經以下途徑投寄予政府：  

  電郵至 sb-recruit@sb.gov.hk  

  申請人必須在申請表格內註明：  

  住址、電郵地址及流動電話號碼（能接收短訊）  

 

查詢  

  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810 3926 或 2810 3751。  

 

面試  

  獲甄選的應徵者會獲通知邀約面試。他們須帶備下列文件（正本及一

份副本）以供核實：  

  香港身份證；  

  新冠肺炎疫苗接種記錄；  

  學歷證明（已完成中五）；   

  註明職銜和職責的就業記錄，文件證明（例如：註明旅遊業從業

員姓名的糧單或受聘書副本、教練 /導師証書副本）將獲接受；

以及  

  銀行存摺或銀行卡（以供發放薪酬）  



 

  應邀參加面試者通常會在約兩星期後經短訊收到通知。應徵者如不獲

通知參加面試，其申請可視作落選論。  

 

附註  

 

(a)  除另有指明外，申請人於獲聘時須已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  

 

(b)  作為提供平等就業機會的僱主，政府致力消除在就業方面的歧視。所

有符合基本入職條件的人士，不論其殘疾、性別、婚姻狀況、懷孕、

年齡、家庭崗位、性傾向和種族，均可申請本欄內的職位。  

 

(c)  非公務員職位並不是公務員編制內的職位。應徵者如獲聘用，將不會

按公務員聘用條款和服務條件聘用。獲聘的應徵者並非公務員，並不

會享有獲調派、晉升或轉職至公務員職位的資格。  

 

(d)  入職薪酬、聘用條款及服務條件，應以獲聘時之規定為準。  

 

(e)  若符合訂明入職條件的應徵者人數眾多，政府可以訂立篩選準則，甄

選條件較佳的應徵者，以便作進一步處理。在此情況下，只有獲篩選

的應徵者會獲得面試及受聘。  

 

 

 


